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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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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机构星级划分及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政服务机构星级划分及评定的评定原则、参评条件、评定内容、评定结果、评定机

构及职责，确立了家政服务机构的评定指标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家政服务机构的星级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772-2015 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

SB/T 10847-2012 家政服务业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772-2015和SB/T 10847-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员工制家政服务员 domestic service employee

与家政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同时由该家政服务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达到退休年龄、安

排服务工作、支付薪资报酬并进行培训管理的家政服务员。

注：已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均视为缴纳社会保险费。

家政服务信息卡 domestic service information card

家政服务员从事家政服务所需的带有身份信息的入户凭证1)。

4 评定原则

客观公正性原则

评定工作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判断，不偏不倚，给出公正的结论。

科学严谨性原则

评定人员对评定工作保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评定方法，尊重事实。

全面准确性原则

1) 由国家商务部提供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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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方面多角度分析，确定评定方案和指标，评定结论能全面、准确、可靠地反映家政服务机构

状况。

前瞻性原则

通过客观评定家政服务机构过去及现在状况，评定人员能前瞻性地判断家政服务机构未来的发展及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5 参评条件

参评的家政服务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

—— 有固定的、满足经营需要的场所；

—— 依法注册登记并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家政服务机构；

—— 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不少于 2 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或初中

以上文化程度、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 有对家政服务员进行培训的场所；

—— 所有家政服务员均接受过岗前培训；

—— 每年组织家政服务员进行健康体检，出具相应的健康证明或体检报告；

—— 为家政服务员办理第三方保险；

—— 近三年内无不良诚信记录、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6 评定内容

家政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应依据近三年内家政服务机构在综合实力、诚信建设、人力资源、机构管

理、服务质量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评定。

评定人员应根据附录 A 指标体系为参评的家政服务机构打分，满分为 1060 分，分值构成包括：

——综合实力总分 220 分,占比达到 20.6 ％；

——诚信建设总分 160 分，占比达到 15.1 ％；

——人力资源总分 230 分，占比达到 21.8 ％；

——机构管理总分 130 分，占比达到 12.3 ％；

——服务质量总分 220 分，占比 20.8 ％；

——加分项总分 100 分，占比达到 9.4 ％。

7 评定结果

得分计算

参评机构合计得分由综合实力、诚信建设、人力资源、机构管理、服务质量、加分项6部分得分相

加所得。

星级判定

参评机构合计得分对应星级如下：

—— 五星级家政服务机构：901 分～1060 分（必评指标得分不为 0）；

—— 四星级家政服务机构：801 分～9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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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级家政服务机构：701 分～800 分；

—— 二星级家政服务机构：601 分～700 分；

—— 一星级家政服务机构：501 分～600 分。

星级复审

实行动态管理，每满3年复审一次。

8 评定机构及职责

由自治区家政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协会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组建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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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家政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体系

A.1 家政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家政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见表 A.1。

表 A.1 家政服务机构星级评定指标

1综

合

实

力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方法 实际得分

1.1 注册资金

20

注册资金实缴在 500

万元以上，得 20 分；100

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得

15 分；50 万元以上至

100 万元，得 10 分；10

万元至 50 万元，得 5

分；10 万元以下的，不得

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市场监

督管理部

门确定的

注册资金

证明

1.2 注册时间

20

企业从事家政服务业

务应注册时间在10年以上

的，得 20 分；5 年至 10

年的，得 15 分；3 年至 5

年的，得 10 分，3 年以

下的，得 5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市场监

督管理部

门确定的

注册时间

证明

1.3 营业额

20

年营业额在 1000 万

元以上的，得 20 分；不

满 1000万元，超过 100

万元的，得 10 分；100 万

元及以下的，得 5 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财务报

表

1.4 依法纳税

10

按照税务部门规定依

法照章纳税并提供纳税证

明且纳税信用级别为A级，

得10 分；按照税务部门规

定依法照章纳税并提供纳

税证明且纳税信用级别为

B级或M级,得8分；按照税

务部门规定依法照章纳税

并提供纳税证明且纳税信

用级别为C级,得8分；按照

税务部门规定依法照章纳

税并提供纳税证明且纳税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照章纳

税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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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办公桌椅、清洁设备、安全设施、维修工具等。

3) 服务项目包括母婴照护服务、育婴照护服务、居家养老照护服务、病患照护服务、家庭保洁服务、家庭消杀服

务、家电清洁服务和收纳整理服务。

信用级别为D级，得4分；

未依法照章纳税的，不得

分

1.5 服务机构文化

10

有代表本机构形象标

志、核心价值观、经营理

念、发展目标、愿景规划

的，得10分；没有的不得

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证明材

料

1.6

固定

资产

1.6.1

用房面积

20

面积在 1000m
2
以上

的 ， 得 20 分 ； 不 满

1000m
2
，超过500 m

2
的，

得15分；500m
2
及以下，超

过 300 m
2
的，得10分；

300m
2
及以下，超过100 m

2

的，得 5 分；100m
2
及以

下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服务场

所的使用

证明

1.6.2

办公经营设

备

10

办公场所设施齐全，

配备联网的计算机、电话

及打印、复印设备的，得

10 分；办公场所具备基本
2)的设施，配备计算机和电

话的，得5 分；未配备计

算机和电话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设施设

备台账

1.7 服务设备

20

主要服务设备在同行

业中具安全性和高效性水

平的工具不少于 5 种，例

如：保洁服务有绿色环保

清洁剂、擦玻璃器、高温

熏蒸、除螨机、高效灭菌

等设备的，得20 分；具备

基本服务设备得10分；服

务设备不齐全不得分(包

括员工自备工具的情况)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服务设

备

1.8 服务项目

10

提供 8 类 3)及以上落

地服务项目，具有特色服

务，服务规范，形成规模

的，得 10 分；提供 4 类

~7 类服务项目，得 5分；

提供 3 类及以下服务项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所经营

的服务项

目清单及

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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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得分

1.9 服务覆盖面

20

服务站点的数量达到

10个及以上的，得 20 分；

达到 7个～9 个的，得 15

分；达到4个～6 个的，得

10 分；达到1个 ～3 个

的，得 5 分

服务

机构应针

对每个站

点提供 3

份不同的

家政服务

合同

1.10.1

品牌宣传

20

有注册商标，被中央

媒体宣传报道，在全国同

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得

20 分；有注册商标，被省

级媒体宣传报道，在全省

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

得 15 分；有注册商标，

被市级媒体宣传报道，在

全市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

的，得10分；有注册商标，

未被市级媒体宣传报道，

得5分；无注册商标，不得

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商标证

明材料及

宣传报道

资料

1.10.2

互联网营销

20

有官方网站或微信公

众号，且有自媒体平台或

在第三方平台推广（如 58

同城，大众点评、百度等

推广）其中之一的，得 20

分；有官方网站或微信公

众号、自媒体平台的，得

10 分；无官方网站或微信

公众号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官方网

站网址、

微信公众

号名称、

移 动 端

APP 名 称

和下载方

式、微信

小程序名

称、第三

方平台推

广合作协

议（如有）

1.11 社会责任 *

20

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并逐步细化完善，

履行法定社会责任和公益

慈善责任的，得 20 分；

有履行社会责任规划方案

和实施记录的，得 15 分；

无社会责任规划方案但有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相应的

报告及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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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记录的，得 10 分；

无社会责任报告、无社会

责任规划方案、无实施记

录的，不得分

2诚信

建设

2.1 商

务 部 官 方

平台信用

2.1.1

入 驻 商 务

部 20

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

用信息平台完成入驻的，

得 20 分；没有入驻的不

得分

在商

务部家政

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

查询

2.1.2

人证合一

40

完成人证合一的家政

服务员数量在500个以上

的，得40分；200个以上至

500个的，得30分；50个以

上至200 个的，得20分；1

个至50个的，得10分；没

有的不得分

在商

务部家政

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

查询

2.1.3

红黑名单

20

机构在红榜的，得 20

分；不在红榜的，不得分；

机构在黑榜的，取消参评

资格

在商

务部家政

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

查询

2.1.4

行政奖励

20

机构获得行政奖励

的，得 20 分；没有获得

行政奖励的，不得分

在商

务部家政

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

查询

2.2 家政服务信息

卡

60

发放家政服务信息卡

的数量在 600 张以上的，

得 60 分；400张以上至

600张的，得50分；200张

以上至 400张的，得 40

分；100 张以上至 200 张

的，得 30分；50张以上至

100 张的，得20分；1张至

50张的，得 10分；没有的

不得分

在家

政服务信

息卡管理

平台查询

3人

力

资

源

3.1 管理层素质

20

管理层学历大专以上

且从事管理工作 8 年以

上，达到20人的，得 20

分；学历大专以上且从事

管理工作 6 年以上，达到

10人的，得 10 分；学历

大专以上且从事管理工作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管理层

的履历表

及学历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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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以上的，达到 5人的，

得 5 分；高中以上且从事

管理工作 3 年以上，达到

至少2人的，得 3 分；其

余情况不得分

3.2

工 作

人员

3.2.1

劳动合同

10

有劳动合同管理规定

并有效实施的，得10分；

无劳动合同管理规定或管

理不规范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劳动合

同管理规

定及劳动

合同签订

文本

3.2.2

工资发放

20

有工资管理规定并按

时发放的，得20分；无工

资管理规定或未按时发放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工资管

理规定及

工资发放

台账

3.2.3

社会保险

20

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工

作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的，

得 20 分；未办理的，不

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办理社

会保险的

证明

3.2.4

培训情况

20

每年有对全体工作人

员开展培训的计划并按计

划实施，有培训记录，合

格率达到 100 ％的，得

20 分；培训人数比例及合

格率均达到 80 %的，得 15

分；培训人数比例及合格

率分别均达到 60 %的，得

10 分；培训人数比例及合

格率均达到 40 %的，得 5

分；培训计划、培训记录

缺失或培训人数、合格率

在 40 ％以下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全体员

工的花名

册、培训

证明材料

及培训合

格证书

3.3

服务

3.3.1

签 约 服 务

员总数

20

有效签约服务员总数

在 1000 人及以上的，得

20 分；不满 1000 人，在

500 人及以上的，得 15

分；不满 500人，在 200

人及以上的，得 10 分；

不满 200 人，在 100人及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在有效

期的服务

员签约合

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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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得 5 分；100 人

以下的，不得分

3.3.2

员 工 制 家

政 服 务 员

人数 30

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总

数占签约服务员总数达到

50人及以上的，得 30 分；

达到 30人～49人的，得

20 分；达到10人～29人

的，得 10 分；达到1人～

9人的，得 5 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全部员

工制家政

服务员的

合同文本

3.3.3

薪酬保障

2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

间得到相应劳动报酬的，

得 20 分；未达到的，不

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服务员

的工资发

放台账

3.3.4

保险情况

20

家政服务机构应为员

工制家政服务员办理社会

保险，应为非员工制家政

服务员办理保障自身及服

务对象人身和财产安全商

业保险，办理齐全的，得

20 分；为非员工制家政服

务员办理保障自身及服务

对象人身和财产安全商业

保险的，得10分；未办理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办理各

类保险的

证明材料

3.4

教 育

培训能力

3.4.1

培训资质

20

机构自有培训资质

的，得 20 分；机构无培

训资质，但委托其他具有

培训资质的机构对本机构

服务员开展培训的，得 10

分；无任何有培训资质的

机构对服务员开展培训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人社部

门、教育

部门确定

的培训资

质证明或

受委托机

构的培训

资质证明

及委托协

议

3.4.2

持 证 员 工

数
20

经培训后，获得有培

训资质的机构颁发的技能

证书或结业证书的学员数

量在 500 个以上的，得

20 分；100 个至 500 个

的,得 10 分；100 个以下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所有学

员 的 证

书，委托

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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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得分 培训的，

还应提供

受委托机

构开具的

税务票据

或行政事

业性收费

票据

3.4.3

抽 检 合 格

率

10

随机抽检 5 名家政

服务员，对其进行考察，

考察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服

务机构对该服务员所在工

种所制定的上门服务流

程、质量规范、培训内容。

抽检合格率达到100 %的，

得 10 分；达到 60 %的，

得 5 分；在 60 %以下的，

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家政服

务 员 名

单、被抽

检 的 5

名家政服

务员员、

为 这 5

名服务员

所在工种

所制定的

上门服务

流程、质

量规

范、

培训内容

4 机

构管理

4.1 组织机构设置

10

组织机构完整合理并

有清晰的组织机构图的，

得 10 分；组织机构不完

整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组织机

构图及各

岗位的职

责分工

4.2 岗位责任制

10

岗位设置中具有市场

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有

相应的管理规范的，得 10

分；岗位设置中没有市场

人员或售后服务人员，或

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的，

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相应的

岗位设置

分配表、

相应的管

理规范以

及相关实

施台账

4.3 信息化建设

20

有工作流程完善、方

便操作的业务管理信息化

系统和内部管理办公自动

现场

查看业务

管理信息



DB FORMTEXT 15/T FORMTEXT XXXX — FORMTEXT XXXX

11

化系统的，得 20 分；有

业务管理信息化系统和内

部管理办公自动化系统其

中之一的，得 10分；无任

何一个的，不得分

化系统和

内部管理

系统

4.4 财务管理

20

有完整的财务管理规

范并按照要求设置财务人

员岗位、建立财务账目分

类合理的，得 20 分；有

完整的财务管理规范且建

立财务账目分类合理的，

得 10 分；无财务管理规

范或未建立财务台账的，

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相关的

财务管理

规范文本

及财务台

账

4.5 业务合同管理

20

参照家政服务合同管

理规范并依照执行，并按

照要求签订合同的，得 20

分；参照家政服务合同管

理规范并依照执行，使用

机构自有的家政服务合

同，并按照要求签订合同

的，得 10 分；无管理规

范、未签订家政服务合同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相关的

家政服务

合同管理

规范及合

同文本

4.6 安全与应急管

理

20

有安全与应急管理规

范，有专职安全员，未出

现重大安全事故，对安全

隐患处置得当的，得 20

分；无安全与应急管理规

范，无专职安全员，出现

重大安全事故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安全与

应急管理

规范及相

关记

录

4.7 公共卫生安全

管理

20

根据不同疫情能够完

整配备相应的防疫设施，

并切实执行政府防疫管理

相关规定，无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得20 分；防疫

设施配备不齐全，或未切

实执行政府防疫管理相关

规定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防疫设

施、防疫

管理规范

和执行记

录

4.8 档案管理

10

档案应分类管理；服

务合同、业务管理、客户、

服务员、工作人员、财务、

设施设备档案齐全完备，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全部档

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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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范的，得 10 分；

档案不完善的，不得分

5 服

务质量

5.1 收费管理

20

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并

在经营场所公示的，得 20

分；无收费标准、服务价

格不透明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收费标

准及

收费记录

5.2 理赔制度

20

有完备规范的理赔制

度和流程并有效实施的，

得 20 分；无理赔制度和

流程、未能有效实施的，

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理赔制

度和流程

及理赔记

录

5.3 前台服务质量

20

有前台服务流程和质

量规范的，得 20 分；无

前台服务流程或质量规范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前台服

务流程、

质量规范

和服务记

录

5.4 上门服务质量

30

所有服务项目都有完

备的上门服务流程和质量

规范的，得 30 分；上门

服务流程和质量规范不完

整或不齐全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所经营

的服务项

目清单、

上门服务

流程、质

量规范和

服务

记录

5.5 回访

20

有服务机构回访的规

定，服务机构自身对各服

务项目回访覆盖面达到

100 %的，得20分；达到

90 ％的，得15分；达到

80 ％ 的， 得 10分 ；在

80 ％以下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回访的

相 关 规

定，服务

合同及回

访记录

5.6 回访满意度

20

回 访 满 意 度 达 到

95 ％以上的，得 20 分；

达到 90 ％的，

得 15 分 ； 达 到

85 ％的，得 10 分；在

85 ％以下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回访满

意度调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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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纠 纷

与 投 诉 处

理

5.7.1

处理速度

10

有纠纷与投诉处理机

制，能按规定时间处理的，

得10分；无纠纷与投诉处

理机制，造成负面影响的，

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纠纷与

投诉处理

机制规定

及处理记

录

5.7.2

办结率

20

服务机构、服务员、

客户三方之间的纠纷和投

诉事件的办结率达到100 %

的，得20分；达到95 %的，

得15分；达到90 %的，得

10 分；在 90 %以下的，

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纠纷和

投诉记录

和处理结

果记录

5.7.3

处 理 满 意

度

20

对纠纷和投诉处理意

见的满意度达到95 ％的，

得20分；达到 90 ％的，

得 10分；在 90 ％以下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纠纷和

投诉处理

意见的满

意度调查

表

5.8 考核评价

20

建立了各岗位考核、

评价和奖惩机制，并有效

实施，有相应记录的，得

20分；有奖惩机制，实施

不到位的，得10分；无奖

惩机制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考核、

评价和奖

惩的办法

及实施记

录

5.9 持续改进

20

在考核评价中发现的

问题，采取有效的整改措

施，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有相应记录的，得20分；

对发现的问题未做处理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整改措

施及整改

记录

6 加

分项

6.1 党建、工建、妇

建工作

30

同时建立了党支部、

工会组织和妇联组织的，

得30分；建立了其中两个

组织的，得20分；建立了

其中一个组织的，得10分；

未建立其中任何一个组织

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有党组

织批文、

工会组织

批文、妇

联组织批

文

6.2 社会公益 10 参加政府或社会公益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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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

5次及以上的，得10分；5

次以下的，不得分

机构应提

供证明或

报道材料

6.3 行业贡献 10 参加与家政服务有关

联的行业协会组织的行业

活动5次及以上的，得10

分；5次以下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证明或

报道材料

6.4 其他荣誉奖项 10 有获得市级以上政府

或相关联行业协会颁发的

荣誉奖项的，得10分；没

有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荣誉奖

项证书

6.5 创新成果 20 落实内蒙古地方标准，创

新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带

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获

得国家级的管理、服务、

技术、标准方面的创新奖

励的，得 20 分；获得省级

的,得 15 分；获得市级的，

得 10 分；获得县级的，得

5 分；未获得各级创新成

果的，不得分。以获最高

奖项为准不重复计分

服 务

机构应提

供创新成

果证明材

料

6.6 品牌认定 20 同时具有市级以上劳

务品牌认定、省级以上千

户百强品牌认定的，得20

分；具有其中一项的，得

10分；不具有其中任意一

项的，不得分

服务

机构应提

供品牌认

定证明

注：标记“*”的评分项目为必评指标。


